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教学质量评估建设部通知

教质字[23~24（2）]9号

关于开展本科课程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推动一线教师在

教学实践工作中落实“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

按照《山西工程技术学院理论教学课程评估制度（暂行）》（校教

[2022]6 号）和《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实践教学课程评估制度（暂

行）》校教[2022]7 号）文件要求，本着“以评促建、以评促

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原则，学院决定开展

本科课程评估工作，各教学单位应组织教师认真学习领会有

关文件精神，并依据《山西工程技术学院课程评估专家工作

指南》（校教[2022]9 号）和《山西工程技术学院课程评建工作

指南》（校教[2022]10 号）制定各自的课程建设和评估工作计

划，推动本单位课程建设的全面开展。具体通知如下：

一、评估目的

通过开展课程评估，发挥教师在课程质量评价中的重要

作用，促进教师全员参与课程质量评估与教学质量改进，推



进 OBE 理念在课程和教学中落地落实，切实解决教学质量“最

后一公里”问题；引导专业建立面向产出的课程目标达成评

价、审核和持续改进机制；推动院系两级内部教学质量保

障体系不断完善，积极营造“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

的质量文化。

二、评估原则

（一）目标导向性原则。依据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

课程体系中的定位，重点从课程目标对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的支撑情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课程目标的支撑情况、

教学活动对课程目标的实现情况、考核评价对课程目标达成

的支撑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等方面开展课程评估。

（二）学生中心原则。坚持通过课程评估，引导教师

牢固树立“学生中心”的理念，严格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

本要求，引导教师实现“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课堂教

学转变，从“重知识传授”向“重能力和素质”转变，加大过程

考核比重，注重多元评价考核，积极开展以学生学习成果

为导向的教学评价。

（三）持续改进原则。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

评促管”的评估理念，通过开展课程自评估，推进学校建立

和完善面向产出的课程评估机制，促进授课教师不断增强

质量意识，持续改进和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充分发挥课程

在人才培养质量中主渠道作用。



（四）教学单位主体性原则。坚持教学单位是课程评

估组织与实施的责任主体，进一步明确专业负责人、基层

教学组织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和授课教师职责，让课程质

量相关利益方均参与到课程质量评价环节，不断健全和完善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监控机制。

三、参评课程

各教学单位从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和2024～

2025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中选取本次课程评估的参评课

程。选取要求如下：

1.拟参加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专业所在系（部）优先选

取相关专业所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

2.优先选取近三年立项的各种课程建设、课程改革项目

所涉及的有建设基础的课程。

3.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

课程评估结果已通过的课程不再参与此次课程评估。

4.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课程评估未通过的课程经

整改后也可以参与此次课程评估。

5.各系的每个专业至少要申报1门课程参与此次课程评

估，并且课程总数要满足推荐参评课程数量分配表的要求。

6.各教学单位选取推荐参评课程数量分配如下：



表：各教学单位推荐参评课程数量分配表

序号 教学单位名称 参评课程门数

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2

2 基础课教学部 3

3 体育教学与竞训部 2

4 矿业工程系 6

5 机械工程系 8

6 土木工程系 6

7 电气与控制工程系 6

8 经济与管理系 8

9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4

10 地球科学与工程系 10

11 艺术与设计科学系 8

12 大数据与智能工程系 8

13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6

14 人文与素质教育中心 2

合计 79



四、评估依据

1.教育部关于课程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

2.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相关课程标准等。

3.工科专业对标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专业相关课程建

设要求。

4.学院出台的有关专业评估、课程评估、课程质量标准、

课程建设、课程考核等相关的制度文件中与课程相关的要

求。

课程评估结果分为优秀、通过、不通过、未评审四种。

五、评估时间

2024年6月-2024年11月

六、评估程序和要求

课程评估工作按照教学单位主体性原则，以学生学习

成效为导向，依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围绕课

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活动、课程考核

评价等方面，在各教学单位广泛开展课程的自建自评工作

的基础上，择优推荐至教学质量评估建设部参加院级评估，

由院级评估专家依据各教学单位提交的相关支撑材料，通

过实地考察，形成最终的评估结论。具体评估工作程序如

下：



1.成立课程评估工作小组

各教学单位组织成立课程评估工作小组，成员包括但

不仅限于主任、分管教学副主任、系级督导、专业负责人、

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教师代表等人员。课程评估工作小

组负责制定系级评估工作方案，组织开展课程评估工作；

负责文件政策解读并组织教师开展课程评估相关学习研

讨；负责制定系（部）层面课程整改建设方案以及督促落实

各项改进任务。

2.开展课程自建

各教学单位从每个专业或教研室选取 1～3 门课程开

展课程的自建工作。各门课程负责人组织本课程团队，按

照“山西工程技术学院理论课程质量通用标准及评估说明”

要求，对参评课程质量标准情况进行认真分析与总结，并

在此基础上认真撰写《山西工程技术学院课程品质报告》

（见校教[2022]10 号文件），同时完成相关支撑材料的整理

工作。

3.自评、择优推荐

各教学单位组织课程评估小组，根据相关评估文件，

对自建课程进行评估，按照申报课程数量要求，择优选取

推荐课程参与学院评审。

4.学院评审



（1）学院组织院级评估专家进行院级评审，在对院级

参评课程的《山西工程技术学院课程品质报告》仔细阅读

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考察和核实的问题，做好现场考察准

备工作。

（2）在现场考察中，专家通过访谈、调阅文档（如试

卷等），核实参评课程所提供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现

场考察时间一般不超过2周。考察过程中专家组成员可以根

据需要，要求课程负责人提交相应的支撑材料，教学单位

负责人提交相应的自评材料，并回答专家提问。

（3）学院评审专家组依据《山西工程技术学院理论课

程质量通用标准》《山西工程技术学院课程设计质量通用

标准》《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实验课程质量通用标准》《山

西工程技术学院实习课程质量通用标准》要求，对各指标

点逐项进行评价，形成院级参评课程的评估结果。

（4）给出每门院级参评课程的最终评估结果后，经学

院审核通过后进行公布。

七、结果反馈及改进

1.学院根据评估工作开展情况及评估结论，进行总结分

析，并及时向各教学单位反馈，督促相关课程开展整改工

作，不断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2.各教学单位及有关教师根据评估结论和专家意见，对

课程情况及评估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总结，开展

整改工作。

八、材料上交

各教学单位在自建自评的基础上于9月20日前将《山西

工程技术学院院级参评课程推荐表》《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院级推荐参评课程信息汇总表》以及参评课程的《山西工

程技术学院课程品质报告》和相关评估材料的纸质版上交

至行知楼222室，电子版发至教学质量评估建设部邮箱

sgyzpb@sxit.edu.cn。

联系人：张忠杰

联系电话：15835310232

附件：

1.《山西工程技术学院院级参评课程推荐表》

2.《山西工程技术学院院级推荐参评课程信息汇总表》

教学质量评估建设部

2024年6月20日



附件1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院级参评课程推荐表

教学单位 课程负责人

课程名称 课程组成员

教学单位
评估的具
体情况及
推荐理由

所在教学
基层组织
推荐意见 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签字：

所在教学

单位推荐

意见
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附件2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院级推荐参评课程信息汇总表

教学单位（盖章）：

序号 参评课程（全称） 课程负责人 职称 联系电话 课程组成员

1

2

3

4

5

6

7

8

填报负责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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